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推动个人理财教育」动议辩论开场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３月５日（星期六）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推

动个人理财教育」动议辩论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我首先感谢陈健波议员在今日提出有关推动个人理财教育的议案。 

 

  所谓理财，实际上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涵盖的不只是投资，也包括了个

人在收入及消费两者间的平衡；对财富的保存及管理；以及是否能在人生目标和

处理财富之间订立一个正面的关系。 

 

  我认为正确的理财观念与理性消费的意识，不论是透过学校学科还是其他途

径，应该从小就灌输。要帮助市民树立正面的理财观念，拥有一生受用的理财智

慧，有赖学校、家庭、专业团体和社会人士的紧密合作。政府当然也会不遗余力

地推动。在这一点我们与陈健波议员的立场是一致的。我很高兴陈议员今天提出

这个议案，让大家有机会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 

 

  做好个人理财教育工作，不只是对市民个人的保障，对香港整体金融服务业

的稳定性，以至加强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均有积极正面的作用。政府

十分认同个人理财教育的重要，亦十分赞同应鼓励有能力的市民及早为退休生活

作出准备及计划。 

 

  今天，在听取议员的意见之前，我希望藉此机会向大家简介一下现时香港在

学校课程之中和在学校课程以外的个人理财教育工作，以及证劵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证监会）计划即将成立的投资者教育局的工作。 

 

学校课程中的个人理财教育 

  现行的中、小学课程，已在各个学习阶段涵盖个人理财教育的元素。不同的

课程会根据学生的基本知识，以及共通能力的发展及兴趣而设计，这些课程让学

生从多方面掌握基础个人理财知识。有关安排较单一学科涵盖更加全面。 

 



  现时有关「个人理财」的教育，可分为以「生活技能」和「学科知识与应用」

为取向两种形式推行。 

 

  在「生活技能」取向方面，一般而言，小学阶段的个人理财教育是从培养个

人生活技能入手，把个人财务概念融入常识科课题中，例如零用钱的使用及储蓄、

如何作出明智的消费抉择等。至于中学阶段，在新高中「通识教育」科「自我了

解」的主题中，通过探讨各项生活技能，包括金钱的运用及管理，对青少年把握

机会、应付挑战、面对逆境的重要性，深化他们对相关技能，包括理财，及概念

的掌握。 

 

  在「学科知识与应用」取向方面，初中的「生活与社会」科乃未来的主要学

习科目；而新高中「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科和「应用学习」课程，作为选修

科目，均循序渐进地引入个人理财的教育课题，加深学生对商业世界个人理财教

育的认识，为日后学习及就业作好准备。除此以外，部分学校亦有设计不同的学

习活动，提供个人理财管理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财态度，帮助他们为工作及

人生作好计划。 

 

课程以外的个人理财教育工作 

  在课程以外，证监会作为获法例明文赋权进行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金融监管机

构，一向都积极举办各类投资者教育活动，例如透过专为投资者而设的教育网站

发放教育信息；印制小册子及在报章发表文章；在电台及电视台播放节目，在巴

士上播放资讯短片；为不同年龄组别人士举行讲座；与香港一些大学合作，举办

投资者讲座及开办与个人理财有关的学分制课程；以及举办财经知识问答游戏和

投资者故事创作比赛等。 

 

  另外，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一直都有投放相当资源推行强积

金公众教育工作，以增进公众，包括计划成员及不同年龄组别人士，对强积金制

度和强积金投资的认识，以助他们培养正确的投资态度，为未来退休生活作出适

切的计划。 

 

  为了更深入社群，积金局亦和不同界别，包括专业团体如香港财务策划师学

会等，合办研讨会、地区展览暨嘉年华等活动。透过财务策划专业人士及市场专

家等的分享，协助市民认识及早为退休理财的重要性，同时，亦教育公众如何就

其强积金投资作出更适合自己的投资决定及更佳的风险管理。 

 

 



  此外，消费者委员会一直致力推行消费者教育运动，包括在个人理财方面。

消委会亦与教育局紧密合作，参与设计与个人理财教育及消费者保障有关的课程

和教学材料，并与其他法定机构或监管机构如积金局及证监会等合作，为学生及

老师筹办培训活动。 

 

投资者教育局的工作 

  上述机构推行的各种活动及向市民提供的资讯及服务，都有助推动个人理财

教育的工作。不过，它们推行的教育工作，只针对有关机构各自的职权范围，因

此涵盖范围或会较为零散。故此，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讨现行理财教育的工作，并

建议设立投资者教育局，以全面审视整体投资者教育的推行情况，教育公众基本

理财态度及行为和如何掌握足够资讯以作出更明智的理财决定，范围涵盖整个金

融服务业。配合监管措施，可加强保障市民大众。 

 

  政府已于今年一月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委员简介有关在香港设立投资者

教育局的建议的谘询回应及总结，并会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出修订《证券及

期货条例》，赋权证监会成立投资者教育局。 

 

  主席，我会仔细聆听各位议员就今天的议案的发言，希望能进一步完善个人

理财教育工作。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